宜蘭縣竹安國小校園傳染防制實施計畫
1、 法源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條第四款及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辦理。
1.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條第四款：
「下列人員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或其屍體，未經醫師診斷或檢驗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2.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
「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
二、目的：
1、為防範傳染性疾病在校園中發生，造成群聚感染及蔓延
2、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校園傳染病防治與監測的知識。

3、維護與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
三、實施內容大綱：
1、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

（一）疑似傳染病個案
學校之處理：當發生疑似傳染病個案時，應及時通知轄區衛生所、局，並採取必要之相關防疫措施。
（二）疑似群聚事件
學校之處理：
（1）應及時以電話或填寫「學校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附件二）通知所轄衛生所、局、教育局。
（2）配合所轄衛生局及教育局進行個案就醫、檢體採集及消毒等相關防疫措施。
（3）師生員工若出現符合通報群聚事件標準時，應暫停上課（上班）並就醫，請假日數則宜參考醫師建議。
（三）學校健康中心校護
如有學童罹患法定傳染病或疑似法定傳染病聚集時，應立即通報轄區衛生單位。
2、製作宣傳海報、印發宣傳單張
3、融入教學、生活教育
四、實施對象：
     全校教職員工生
五、防治工作計畫：（依據衛生署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
	工作項目
	目標
	具體措施

	一、成立傳染病危機處理小組
	能適切的預防及處理疫情。
	明訂工作小組成員及分工內容。

	二、建立完善的通報系統
	接獲疑似個案，能把握時效，立即通報。
	一、校內通報：
流程：級任老師發現個案→健康中心→學務組長→教導主任→校長。
二、校外通報：
（一）傳染病群聚事件發生通報：衛生所、衛生局、教育局

	三、SARS防治 
	（一）校園零病例。
（二）疑似個案能立即隔離。
	一、建立傳染性疾病感控追蹤名冊，加強發燒病患追蹤。
二、依據94.01.25衛生署公告實施密切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10天。
三、校內需管控之密切接觸者：
（一）同屋居住之家人及照顧者
（二）曾照顧個案之醫護人員
（三）在醫院診所有病例群聚或院內感染的可能期間進入危險動線範圍之內者。
（四）同辦公室之同事（病患固定工作位置之半徑3公尺區域內之同事）。
（五）同一教室上課之同班同學。

	四、腸病毒防治
	能有效控管並預防群聚事件發生。
	（一）定期消毒。
（二）加強正確洗手觀念。
（三）建立傳染性疾病感控追蹤名冊。
（四）加強追蹤發燒、手足口症候群、疱疹性咽峽炎、口腔潰瘍病患。
（五）相關人員熟知腸病毒處理作業流程與停課復課作業流程。
（六）疑似病例調查與衛教。

	五、國小腸病毒停課
	 
	一.國小及學校所辦輔導班原則上無須停課。
二.下列情形得採停課措施
（一）流行警訊期間一週內同一班有兩名（含）以上學童經醫師診斷為手口足病或疱疹性咽峽炎。
（二）非流行警訊期間為顧及學生生命安全時，協同家長會立即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召集當事班級家長代表、教師研議有效措施。
三. 停課決定程序：
（一）1.學校協同家長會立即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召集當事班級家長代表、教師、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研議有效措施。
2.立即報教育局體健課備查
單一班級停課：由校方決定
遇有重大或危急疫情時之停課由教育局協同相關局處決定之。
（二）兩個班以上停課：由校方邀請教育局、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家長代表等單位共同研商後決定。

	六、新型流行性感冒監控
	能有效控管，預防群聚事件發生。
	（一）提供相關資料予全體同仁參考，增強校內人員對新型流行性感冒病例通報定義的認識，藉以凝聚共識，協助早期發現，早期就醫，早期隔離。
（二）建立傳染性疾病感控追蹤名冊。
（三）加強追蹤發燒、呼吸道症狀、肌肉酸痛、頭痛、極度疲倦之病患。

	七、腸胃道疾病監控
	能有效控管，預防群聚事件發生。
	（一）建立傳染性疾病感控追蹤名冊。
（二）加強追蹤發燒、腹瀉、腹痛之病患
（三） 提升校內人員對腸胃道疾病管控症狀的認識。

	八、類諾瓦克病毒感染監控
	能有效控管，預防群聚事件發生。
	（一）提供相關資料予全體同仁參考，增強校內人員對類諾瓦克病毒感染的認識。
（二）加強症候群之監視（尤其是嘔吐與腹瀉），遇有疑似個案立即指導延醫診治
（三）加強通報和下列管控措施：
1.預防措施：
加強正確洗手與勤洗手的慨念，預防手-糞-口之間的感染。
2.疑似病患、接觸者和立即環境管制措施：
（1）遇有疑似案例發生立即通報
（2）將病患和健康者採取適當的區隔
（3）疑似感染的餐廚人員急性期停止處理食物或相關器具
3.感染原的管制：
（1）避免接觸污染的排泄物或嘔吐物：處理污染物時戴手套。
（2）避免生食、生飲或使用未經處理而且可能已經受到污染之設施或裝備（如餐具盥洗用具飲水   機洗手設備）
4.環境與污染物品的處理：
（1）漂白水：嘔吐物、排泄物、環境。
（2）煮沸15-30分鐘。

	九、體溫測量
	發燒患者能早期就醫診斷。
	一.配合防疫政策實施門禁管制。
二.配合防疫政策實施健康自主管理。
三.健康中心患病學生體溫測量。

	十、復課
	 
	一.停課原因消失時復課。
二.復課之處理依停課之處理原則辦理。


六、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